
 

 

证券代码：300041          证券简称：回天新材         公告编号：2023-19 

债券代码：123165         债券简称：回天转债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20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

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3〕第109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对《关

注函》中所提事项进行认真核查并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一、你公司截至目前就章锋涉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具体事项所掌握

的信息，并说明是否涉及公司或公司相关董监高责任，如是，请说明你公司或

相关董监高是否涉嫌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回复：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公司已取得章锋先生家属提供的合肥市公安局出具的拘

留通知书及逮捕通知书，章锋先生因涉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被合肥市公安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之规定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除

此之外公司未掌握其他进一步信息。 

上述案件系章锋先生个人涉案，其未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

务；上述案件不涉及公司及公司董监高责任，截至目前，未发现公司及全体董监

高涉嫌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形。 

二、你公司所掌握的章锋个人债务情况以及目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质押或其他权利受限情况，包括债务金额、是否涉及公司担保责任、是否被提

起诉讼、质押股份数量、质押融资金额、是否存在质押平仓风险、是否存在其

他股权受限情形等。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回复： 

1、章锋个人债务情况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公司及章锋先生家属均未收到任何有关其个人债务的主

张诉求；公司不存在为其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情形。 

2、章锋目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章锋先生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

持有公司股份32,219,4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7.48%，其中累计质押股份数

量为20,5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76%，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为63.63%；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8,677,931股，其中累计质押股

份合计23,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55%，占其合计持有股份比例为

30.38%。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前述质押股份均未出现质押平仓风险。 

3、章锋目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权利受限情况 

章锋持有公司股份32,219,462股，拥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0股，其所持股

份对应的全部表决权已不可撤销地全权委托给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章力先

生行使。 

经查询并向章锋先生家属询问，未发现章锋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其他股

权受限情形。 

三、请你公司充分评估章锋被刑事拘留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财务及生产

经营管理已产生及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你公司已采取和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1、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影响 

自2021年12月15日起，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章力先生，其控制的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78,677,9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89%。章锋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章力之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32,219,46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7.48%，拥有的有表决权股份数量为0股。截至目前，章锋先生所持股份中的质



 

 

押部分未出现质押平仓风险，亦未发现章锋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其他股权受

限情形。章锋先生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对公司控制权稳定性不会产生影

响。 

2、对公司财务及生产经营的影响及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上市10余年，具备持续完善的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机制，经营管理团队

稳定。董事长章力先生自2011年加入公司，先后任职于公司生产、研发、销售、

战略发展等部门，2014年7月起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22年1月起任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过去一年来，章力董事长及新一届董事会带领公司全体经营团队持

续深耕主业，保持了公司稳健发展，经营质量持续提升。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余额为7.81亿元，目前公司资金周

转顺畅。公司财务制度健全，财务工作正在按公司制度有条不紊开展，财务对外

披露工作能够及时准确完成。 

公司近几年重点聚焦光伏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电子三大赛道，持续突

破重点业务，加速产品进口替代，持续扩张产能规模，实现了良性稳健发展。目

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行，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业务合同正常履行，订单充足，

供应链稳定。 

章锋先生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系其个人案件，自2022年1月卸任以

来，其未担任公司董监高职务，未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该事件不会对公司生

产经营产生影响。同时，公司对此事件高度重视，将持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强化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及时根据进展情况及相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相关风险提示 

虽然章锋先生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系其个人案件，不会对公司控制

权、财务及生产经营管理情况等造成影响，但公司生产经营等仍会受到国家相关

政策、宏观经济形势、市场供求关系等多元因素影响。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四、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是否发生变化，是否存在应披



 

 

露未披露的诉讼、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银行账户被冻结等情形，并充分提示

相关风险。 

回复：经公司核查，近期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应披露未披

露的诉讼、资金占用、违规担保、银行账户被冻结等重大风险情形。 

五、请核实你公司对前述事项是否存在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内幕信

息提前泄漏的情形。 

回复：经公司核实，公司在收到家属通知并确认正式法律文书原件后，及时

向监管机构汇报并按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的情形。 

公司在知悉相关事项后，即根据相关规定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姓名、知情时间

及知情内容等信息进行了全面登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知悉相关内幕信息后，严

格履行保密义务，不存在内幕信息提前泄漏的情形。 

六、请你公司自查并说明你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

股东近1个月买卖你公司股票的情况，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情形，同时向我部补充

报备内幕信息知情人及自查报告。 

回复：经公司自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5%以上股东近1

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截至本回复披露日，公司已按关注函要求报备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积极配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内幕交易的审查。 

七、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公司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21日 


